涟水县持续优化“涟快办”营商环境

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跨越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营商环境建设的工作要求，深入践行“做的要比说的好、服务要比需求早”理念，打造“涟快办”3.0服务品牌，以“四最”营商环境为目标，奋力开创涟水高质量跨越发展新局面，特制定本措施。

一、优化开明开放、保障有力的投资环境

1.提升项目全周期审批质效。打通建设项目在立项、设计、施工、验收、投产等审批全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实现从签约到投产的全链条服务。常态化落实“减材料+免证照”极简申报、“并联审+容缺办”极速审批、“全链帮代办”极优服务“三极”工作机制。扩大项目审批全生命周期应用覆盖面，由二产项目向一、三产项目拓展，推动更多项目实施“交地即发证、拿地即开工、建成即验收、竣工即交付”“四即”快速审批模式。（牵头单位：县住建局、资规局、数据局，责任单位：县发改委、资规局、住建局、城管局、水利局、应急局等县各相关部门，涟水生态环境局）
2.深化项目审批并联服务。对“拿地即开工”的重点项目实施动态管理，提升在储备、培育、实施过程中协同水平。在具体推进“拿地即开工”过程中，充分利用项目策划生成和土地出让阶段，分析研判项目推进可能存在的难点、堵点，资规、住建、环保等涉审部门提前介入，积极开展用地、规划、图审、环评、能评等方面工作指导，落实同步审查、联审联批协同机制，保障经营主体取得土地后的3个工作日内实现“五证联发”。（牵头单位：县资规局、住建局，责任单位：县发改委、资规局、住建局、城管局、水利局、应急局等县各相关部门，涟水生态环境局）

二、优化亲商安商、客商至上的人文环境

3.探索完善服务企业工作政企交流机制。围绕能为企业做什么，能为企业解决什么，定期开展重点部门对涉及企业环保、安全生产、税务、科技、人才、融资等服务情况进行剖析式汇报，有关部门针对问题进行会商会办服务项目服务企业。推动各类营商服务主动一线服务项目和企业，实打实帮助企业稳定预期、提振信心。紧盯项目招引、审批、建设、投产各环节，第一时间发现问题、收集问题、分析问题，一般问题当天解决、重要问题提请县分管领导会办解决、解决难度大的问题提请县主要领导研究解决，确保所有问题在7日内予以反馈到位。（牵头单位：县数据局、营商服务中心，责任单位：县各相关部门）

4.深化“一企来办·涟快办”12345热线机制。全力打造“有求必应”和“无事不扰”亲商爱商安商的发展环境，畅通企业需求直达渠道、明确工作责任，实现“企业吹哨、部门报到，快速解题”。建设12345“热线百科”，依托政府热线直接面向社会公众，及时传达国家规章制度、解答政策疑问、促进执行落实。推行上门帮代、全程帮代和重点帮代定制化机制，实现服务企业营商服务专员和12345热线政策服务专员双服务模式。（牵头单位：县数据局，责任单位：县各相关部门）

三、优化公平有序、配套完善的市场环境
5.推动企业降本减负。落实各项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完善“一行一策”“一企一策”落实机制和“红利账单”推送机制，确保应享尽享。发布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动态调整全县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涉企行政事业性和口岸收费目录清单。持续开展涉企违规收费专项整治，重点清查全县交通物流、水电气暖、金融、行业协会商会及中介机构等领域违法违规收费。（牵头单位：县税务局、发改委，责任单位：县各相关部门）

6.推进产业人才集聚。落实企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住房补贴、返乡探亲、子女入学等优惠待遇。完善产业人才举荐机制，重点考量人才技术能力、实际贡献、企业认可、社会认同等因素，提升人才服务供需对接精准度。建立职业技能等级和专业技术职务双向比照认定制度，建立健全培养与使用相结合、评价与激励相关联的专业化人才发展机制。（牵头单位：县人才办，人社局、教体局，责任单位：县各相关部门）

四、优化普惠均等、高效直达的政策环境
7.强化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深化财政奖补集成服务改革，建立惠企政策直达机制，对于新出台的惠企政策，在3日内发布至“一企来办”平台。拓展政策归集、解读等渠道，统一标准、统一要素，强化政策精准推送，加快推进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在工业强县和科技创新、农业发展等领域业务中常态化实施“免申直补”。（牵头单位：县财政局、工信局，责任单位：经济开发区，县各相关部门）

8.强化惠企政策数据共享。统筹推进数字涟水、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建设，不断丰富数字应用场景，健全以电子证照库为主、政务数据超级管理员兜底的工作机制，推动电子证照、证明、材料数据应归尽归，提升政务数据交换共享效能。依托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数据直达基层专区，推进“苏在线”系统数据应用。推出数字政务门牌，整合线上线下办事渠道，通过“一码”解决企业群众“怎么办”“去哪办”问题。（牵头单位：县数据局，责任单位：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县各相关部门）
五、优化高效规范、智慧便捷的政务环境
9.促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加强政务服务标准总体设计，推动政务服务中心建设、规范制订，持续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同质量服务。推进政务服务中心“一门办事”提质增效，扩大“基层高频事项一平台办理”普及范围，集成集约、条块统合，实现基层一个窗口、全科服务。（牵头单位：县数据局，责任单位：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县各相关部门）

10.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推进县级政务服务中心“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标准化建设，各镇（街）便民服务中心设置“高效办成一件事”专窗，实现“一次提交”办事申请、“多端获取”办理结果。聚焦企业群众关注的高频政务服务事项，推动实现更多“一件事”。强化数字赋能，拓展“边说边办”政务服务模型场景应用，实现苏服办移动端“边说边办”。强化“好差评”运用，进一步优化办理流程，提升企业群众“一件事”办理满意度。（牵头单位：县数据局，责任单位：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县各有关部门）

六、优化稳定透明、公平可期的法治环境

11.深化包容审慎监管执法。完善行政处罚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涉企行政执法经济影响评估制度，编制2025版涉企免罚轻罚清单。坚持过罚相当的原则，更多采用提醒、告知、劝阻等柔性的执法方式，引导执法机关强化《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则的运用。构筑涉企案件风险通报机制，对行业性风险隐患、多发性涉企违法犯罪，及时向企业发布提醒、发送《防范建议书》。（牵头单位：县司法局，责任单位：县各相关部门）
12.优化问题闭环处置机制。健全问题和线索梳理交办机制，着力清除阻碍营商环境优化的顽瘴痼疾。强化部门联动协作，加大对损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通报曝光力度。加强行政审批“不同意”事项报备制度落实，严格执行“不同意”事项报备程序，积极推动“不同意”报备制度与“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和政务服务热线“不同意”事项的机制融合。（牵头单位：县数据局、营商服务中心，责任单位：县各相关部门）



